
八十三學年度大學聯考數學試題面面觀

林礽堂

壹、 前言

八十三學年度大學聯考各項作業業已逐

漸完成, 在此謹對試題做不同面向的討論 , 就

教於有識。

我們大致是從下面幾個向度進行分析:

一、 認知層次: 以 George Bloom 在

1966 年所定的認知六層次操作型定義作為

藍本, 從學生解題觀點為準的解法下, 逐題分

為 「知識、 理解、 應用、 分析、 綜合、 評鑑」

等六個層次。 對每題的認定依據以解題過程

中所牽涉到的最高認知活動為準。

二、 命題旨意: 主要在於以該題應該評量的

能力, 與試題實際上能評量出來的能力間的

差異, 細分為

1. 概念甄別力: 指對試題所考的概念能夠甄

別理解的能力。 我們只分析所考的概念內容

別以及有無整合性。

(1) 實質概念: 指解題時實際要用到哪些數

學概念。 依現行教科書中的章節名稱為

給定單位。

(2) 概念統整性: 指所考概念, 在解題時是

否牽涉不同範疇概念的統整性。 依其統

合及整合性分為下列三類:

A: 同範疇獨立概念。

B: 異範疇之獨立概念。

C: 異範疇, 但概念之間彼此須有交互

關係。

2. 計算能力: 指解題時除了甄別理解所考概

念外, 必須對式子有完整的計算能力。 分為:

A: 定義、 定理概念之測驗, 無實際數值計

算。

B: 直接代公式, 簡單根式、 分式、 多項式在

不超過三次, 及整數的計算。

C: 較複雜之根式、 分式、 多項式在 4 次 (或

4 次以上), 未知元在三個以上。

D: 非直接代入之定理及方法之應用, 如棣

美弗定理的應用, 數學歸納之演繹證明,

線性規畫之計算, 勘根定理等。

E: 能充份掌握及安排兩個或兩個以上 D

類上之方法或定理及計算順序, 如牛頓

法、Simpson 法等。

3. 邏輯建構能力: 指解題時除了甄別理解所

測概念外, 尚須測試之運用邏輯方面的分析

及組織能力。 在建構能力的分析方面, 我們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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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解題流程中的 「階段性目標」 為單位, 對每

一階段之單位建構給以如下之分類:

A: 毫無建構行為。

B: 單純的循序行為, 但不含其他如 C、 D、

E 類者。

C: 判斷, 在解題建構過程中牽涉多種解題

途徑, 而適切的選擇, 足以使往後的解

題工作順利執行。

D: 遞迴, 解題時須能建構遞迴關係以供解

題者。(幾條直線可以切割平面為若干區

域問題)

E: 迴圈, 在解題過程中, 須反覆檢核每一過

程與結論之關係者。 (如 Simpson 法之

證明)

三、 數學方法: 試題是否真正抓住在整個理

論系統中的核心方法, 而不僅止於附屬過程

中的一部份。

四、 落點分析: 考題內容在現行高中數學教

材中所在章冊。

貳、 試題分析

八十三學年度大學聯考自然組數學試題分析總整理表

題號 配分 冊-章 實質概念 概念統整 計算能力 邏輯能力 認知層次

[一] 10 2-2 簡易三角測量 A B B 理解

[二] 10 2-1 對數函數圖形、 B B B 應用

5-4 切線方程式

填 1 5 1-4 一元二次函數 A B A 知識

填 2 10 5-3 一元二次函數積分 B B C 理解

填 3 10 5-2 切線方程式 A B B 理解

填 4 10 6-2 矩陣乘法、 B A A 知識

三角和差公式

填 5 5 4-1 環狀排列 A A B 理解

填 6 10 4-1 組合、 機率 B A C 理解

4-2

計二 10 2-1 對數基本運算 A B B 理解

計三 10 3-1 空間平面、 直線 B B B 理解

計四 10 5-2 切線方程式、 B B C 理解

2-4 二元二次方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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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理科數學上、 下冊分別以5、6表示。)

根據上表統計出

一、 實質概念:

(1) 一元二次函數 占10分

(2) 對數 占17分

(3) 三角 占15分

(4) 空間概念 占10分

(5) 排列組合與機率 占15分

(6) 微分 占23分

(7) 積分 占 5分

(8) 矩陣 占 5分

二、 概念統整性:

A 級占 40 分

B 級占 60 分

C 級占 0 分

三、 完整計算能力:

A 級占 25 分

B 級占 75 分

C 級、D 級、E 級均為 0 分

四、 邏輯建構能力:

A 級占 15 分

B 級占 55 分

C 級占 30 分

D 級、E 級均為 0 分

五、 認知層次:

中下級認知層次 (知識、 理解) 占 94 分

應用層次占 6 分

分析、 綜合、 評鑑三層次均為 0 分

參、 討論

一、 從上述分項整理, 我們發現這是一份 「偏

頗」 的試題。 先從實質概念來看。

以對數配分為例, 共配了17分, 經更精

細的觀察, 這17分完全沒有與其他範疇概念

有實際統合之處, 而且就完整計算能力言, 也

僅停留在初級的計算, 又邏輯建構能力亦未

超過簡單的循序建構。 再以 「微分」 為例, 共

配了23分, 但卻完全落在切線這一點上, 無

論從 「認知」 層次、「觀念統整性」、「完整計算

能力」、「邏輯建構能力」 上幾乎都是中下級的

水平。 復以三角而言, 占15分其中除了死背

一個和角公式外, 不見任何由國中概念延伸

至高中概念的過程及方法。 由表中亦可看出

各分項分析均屬中下水平。 以上三例, 共占55

分。 此為其偏頗之一。

從概念統整性、 完整計算能力、 邏輯建

構能力來看, 這份試題的特點在於每一題目

幾乎都僅考到某單一理論體系的開頭, 就停

止不前了。 解題僅須用到少許的定義、 知識

及簡單代數運算即可, 根本無法進入一個理

論的中心思想、精華所在, 就無法測知學生分

析、 綜合、 評鑑的能力。 反之,這份試卷在 「說

服」 學生 「不要放棄數學、 幫助拿分數」 方

面, 蠻具肯定積極的作用, 高標57分就是明

證。 唯其如此, 這一份試題對於數學能力優異

的學生來說,絕難與中下能力的學生鑑別。 此

為其偏頗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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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從解題中所使用的數學方法來看,

沒有突出 「重要的數學方法」 以測知推理思

考活用綜合能力, 只強調到局部機械式的操

作熟練度。 再以對數為例, 如果出如下這題

求
7

√

36.53

19.945 × 36124
的近似值

則在解題過程中就必須把對數的基本運算性

質都用上, 並且也使用了對數表(隱含函數圖

形的概念), 也讓學生體會到當初發明對數的

主要用途, 即 「化乘除為加減」。 微分方面也

只有考到切線方程式, 三角學更只有國中層

次的內容, 有關尋求三角函數性質的方法卻

沒有評量。 此為其偏頗之三。

二、 命題技巧方面, 有以下值得討論的:

1. 選擇第7題與教科書第2冊第1章習題

1-6第 7題雷同, 作為自然組的一個考

題是否恰當? 雖然其立意是作為後兩

題的前導, 但簡單更換數據應不是難事。

此外, 本題傾向於鼓勵考生用圖形法解

題, 而圖形法並不是一個具一般性的系

統方法, 若能改而強調數值方法中亦相

當重要的迭代法, 才不致使高中教學方

向偏向特殊解題方法。 命題先生切莫罔

顧 「升學領導教學」 的事實。

2. 填充第1題可純粹硬套公式解出, 完全不

須知其所以然, 如果改成 ax2 − 2ax +

3 ≥ 0 便能測出考生有無真正了解此部

份內容。

3. 填充第4題到底評量考生的什麼能力, 值

得配給10分嗎? 我們實在難以猜測。 不

出完全公式化題目才容易達到 「鑑別取

材」 的目的。

4. 計算第四題中 Γ1 是兩條相交直線, 不是

一般常態的圓錐曲線。 我們考慮曲線的

切線是為瞭解曲線在某點附近的最佳線

性近似。 1+2+3+. . .+10還須要估計

它的整數部份嗎? 如果須要的話, 那直

線本身的最佳線性近似為何, 確實也就

值得探討了。 對於那些看出是兩條相交

直線的考生來說, 其中屬於中上程度者

卻會難於下手, 反觀那些直接套公式的

中下程度考生, 可能自始至終都未注意

到是兩條相交直線卻順利拿到分數, 本

題的鑑別力也就值得商榷了。

5. 選目安排我也想說一句話。 對於升大

學的學生, 我們無須評量他對選目的謹

慎細心與否, 所以選目的答案是數值

時宜依大小次序排列。 順便就社會組選

擇第1題的提問技巧討論, 該題的答案

cos 2θ 與作出前半段的答案 sin θ 均為

1/2 實在沒有辦法從考生答案中判別到

底是只做了前半還是確實得出答案了。

6. 社會組填充第2題有必要考到第五項嗎?

其實只要前三項就能把題旨完全掌握住

了。 就算需要考到第五項, 也沒有必要

使用
∑

的符號, 因為這樣會導致部份

考生將求和的上限誤為而求無窮等比級

數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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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社會組計算第三題的圖形不僅示意而且

也顯示了正確的比例, 可以直接看出 k

值, 誤導學生解題方法。 本題的解答不

下十種, 很難要求評分的一致性。 本題

到底是在評量考生的什麼數學概念、 方

法? 實難猜測。

肆、 結語

觀察一般媒體對於大學聯考數學試題的

報導, 大多集中在 「試題簡單化」、 「鼓勵考生」

的方面, 常可耳聞 「本次數學科分數可望再

次提高」。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大學聯考

的目的是在評量考生對於高中課程的吸收程

度、 並預見考生是否能夠適應大學程度的學

習, 所以對考生程度的鑑別力才是命題先生

們應該努力的目標。 數學科配分 100 分即代

表數學受到了100分的重視, 命題者應該要尊

重這100分的命題空間; 如今若是數學科分數

一再拉高造成100分的數學命題空間只剩下

60分的鑑別效果, 豈不是數學自貶身價嗎?

更甚者, 此份考題對於那些本著正常教

學、 學習, 努力探討數學觀念來龍去脈, 積極

培養綜合、 歸納、 推理、 思考能力, 重視理論

架構、 連貫性及整體性的師生們, 不但沒有達

到鼓勵作用, 反而打擊他們的努力,連剩下60

分的鑑別效果都被用來鑑別 「背多分」 的學

生, 這似乎是本末倒置的作法。

媒體對於數學科試題強調分數提高的重

要性, 但對於其他科試題卻高喊提高鑑別度

的口號。請命題先生們不要受役於媒體, 反而

要積極地導正媒體視聽, 這才是全國考生之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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